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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本持续督导意见暨持续督导总结报告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以下

含义：

释义项 释义内容

本持续督导意见、持续

督导总结报告
指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

动报告书之2022年度持续督导意见暨持续督导总结报告

五矿证券、财务顾问、

本财务顾问
指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收购人、恒裕资本 指 深圳市恒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华联控股、上市公司 指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华联集团 指 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系华联控股之控股股东

恒裕集团 指
深圳市恒裕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之

关联方

华侨城集团 指 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里仁 指 杭州里仁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次权益变动 指
恒裕资本协议受让华侨城集团所持华联集团12.0842%股

权，及华联集团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上市公司5%股份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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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矿证券接受信息披露义务人恒裕资本的委托，担任其收购华联集团股权

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持续督导期自上市公司公告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日起至收购完成后的 12 个

月止。2023 年 4月 14 日，华联控股披露了《2022 年年度报告》，通过日常沟

通、审慎核查，并结合上市公司《2022 年年度报告》及其他相关公告，五矿证

券出具 2022年度持续督导意见暨持续督导总结报告。

一、交易资产的交付或过户情况

（一）本次收购基本情况

2021 年 9月 18 日，恒裕集团与华侨城集团签署《股权转让意向协议书》，

拟由恒裕集团或指定第三方受让华侨城集团所持华联集团 12.0842%股权。

2021 年 10 月 14 日，华侨城集团转让华联集团 12.0842%股权项目在北京

产权交易所正式披露，挂牌至 2021 年 11月 10 日。

2021 年 11月 12 日，恒裕资本收到北京产权交易所关于华侨城集团转让华

联集团 12.0842%股权项目的《受让资格确认通知书》，并在规定期限内足额交

纳了保证金。

2021 年 12 月 14 日，恒裕资本与华侨城集团签署《产权交易合同》。

2021 年 12 月 20 日，恒裕资本与华侨城集团股权转让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

2022 年 1月 5 日，华联集团与杭州里仁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以协议转

让方式减持上市公司 5%股份。

2022 年 1月 14 日，华联集团与杭州里仁完成了转让上市公司 5%股份的过

户登记手续。

上述权益变动事项完成后，恒裕资本合并持有华联集团 70.23%股权，华联

集团持有上市公司 28.21%股份，为华联控股之控股股东。恒裕资本对华联集团

形成控制关系，并可通过华联集团支配其拥有的华联控股股份表决权，恒裕资本

实际控制人龚泽民成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5

（二）本次收购实施过程中履行报告、公告义务情况

1、华联控股于 2021 年 9月 23 日披露了《华联控股关于恒裕集团与华侨城

集团签署股权转让意向情况公告》。

2、华联控股于 2021 年 12 月 17 日披露了《华联控股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华联控股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3、华联控股于 2021 年 12 月 29 日披露了《华联控股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修订稿）》。

4、华联控股于 2022 年 1月 6 日披露了《华联控股关于控股股东华联集团

协议转让部分股份暨持股比例低于 30%的提示性公告》《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5、华联控股于 2022 年 1月 18 日披露了《华联控股关于恒裕资本所涉上市

公司相关事项实施完成公告》。

二、公司治理及规范运作情况

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恒裕资本遵守法律、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证券交易所规则和上市公司章程，依法行使上市公司股东权

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运作，未发现其存在重大违反公司

治理和内控制度相关规定的情形，恒裕资本及其关联方不存在要求上市公司违规

提供担保或者借款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履行公开承诺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关联方出具承诺情况

根据华联控股于 2021 年 12 月 29 日披露的《华联控股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修订稿）》，恒裕资本及其关联方对特定期间不减持上市公司股份、保持上

市公司独立性、避免同业竞争、规范关联交易做出了相关承诺。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关联方履行承诺情况

经核查，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出具日，未发生承诺人违反其承诺的情形，

上述承诺持续有效。

http://www.szse.cn/disclosure/listed/bulletinDetail/index.html?d850d50e-68bd-49df-ae4c-b54f620f7519
http://www.szse.cn/disclosure/listed/bulletinDetail/index.html?d850d50e-68bd-49df-ae4c-b54f620f7519
http://www.szse.cn/disclosure/listed/bulletinDetail/index.html?ba0b9e2d-b361-4b3d-8652-812ed816c2f1
http://www.szse.cn/disclosure/listed/bulletinDetail/index.html?ba0b9e2d-b361-4b3d-8652-812ed816c2f1
http://www.szse.cn/disclosure/listed/bulletinDetail/index.html?027c4215-fa70-4a03-b3a0-cbbba1ab7f5f
http://www.szse.cn/disclosure/listed/bulletinDetail/index.html?52532abc-deae-4748-8d95-1df5994fb2ee
http://www.szse.cn/disclosure/listed/bulletinDetail/index.html?52532abc-deae-4748-8d95-1df5994fb2ee
http://www.szse.cn/disclosure/listed/bulletinDetail/index.html?54f792ca-e2a7-4d48-9317-1e12318a40b0
http://www.szse.cn/disclosure/listed/bulletinDetail/index.html?54f792ca-e2a7-4d48-9317-1e12318a40b0
http://www.szse.cn/disclosure/listed/bulletinDetail/index.html?52532abc-deae-4748-8d95-1df5994fb2ee
http://www.szse.cn/disclosure/listed/bulletinDetail/index.html?52532abc-deae-4748-8d95-1df5994fb2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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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落实后续计划的情况

经核查，自上市公司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告以来，相关后续计划落实情况如下：

（一）未来 12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调整计划

2022 年 6月 17 日，上市公司召开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推动华联控股战略转型暨设立专项资金的议案》，设立专项资金 20 亿元用于推

动公司战略转型。截至 2022年底，华联控股已就产业转型事宜与投资机构进行

交流、洽谈，并就有关项目进行交流、论证，但产业转型工作暂未取得实质性进

展。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出具日，上市公司尚未就战略转型方向及方式形成具

体的方案，未对主营业务进行调整或形成具体的调整计划。

经核查，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出具日，恒裕资本无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

重大调整的具体计划。

（二）未来 12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业务的处置及购买或置换资产

的重组计划

经核查，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出具日，恒裕资本无对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的

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具体可行计划，也没有对上市

公司购买或置换资产的具体可行重组计划。

（三）未来 12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调整计划

经核查，2022 年第二季度内上市公司完成了董事会、监事会换届事项，完

成了对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2022年 7月 1日至本持续督导

意见出具日，恒裕资本无其他对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调整计划。

（四）对上市公司章程修改计划

经核查，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出具日，恒裕资本无修改上市公司章程的计划。

（五）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经核查，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出具日，除前述上市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

届事项外，恒裕资本无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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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的重大调整计划

经核查，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出具日，恒裕资本无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的重

大调整计划。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经核查，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出具日，恒裕资本无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

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五、提供担保或借款

经核查，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出具日，上市公司不存在为信息披露义务

人恒裕资本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或借款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履行收购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利润承诺、管理层收购，亦无约定其他义务的情形。

七、持续督导总结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截至 2023年 1月 15日，本财

务顾问关于恒裕资本收购华联集团股权的持续督导期间已经届满，持续督导职

责终止。

综上所述，持续督导期内，信息披露义务人恒裕资本及上市公司履行了本

次权益变动的报告和公告义务；恒裕资本和华联控股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交易所的

相关要求规范运作；未发现信息披露义务人恒裕资本违反公开承诺及已公告后续

计划的情形；未发现上市公司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恒裕资本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或

借款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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